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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背景和引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交易公约》(CITES)的作用是管制对被列入CITES清单中的动植物的国际交易，确保

其野外生存不受威胁。为此，必须明确规定和了解生产用于国际交易的标本时所实施的管理方法，并适当评估

每一种方法对野生种群的影响。每一种方法都应有在CITES许可证和证明书上使用的来源代码，告知缔约国在

生产标本时所实施的管理方法以及适用的公约规定。例如，野生动物的来源代码为“W”，表示野生。目前有

十个来源代码用来表示交易中的CITES清单中的物种标本的来源（在第2.0节详细说明）。 

为了协助缔约国对CITES物种出口使用正确的来源代码，CITES第十五届缔约国大会（卡塔尔多哈，2010年3

月13-25日）第15.52号决议对CITES秘书处提出了以下要求：  

“……委托一位合适的专家编制一份文件，指导缔约国如何正确使用来源代码……并呈交给动植物委员会进
行审核和评阅。” 

http://www.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6/doc/E-CoP16-48.pdf 

CITES秘书处转而委托IUCN执行该任务。本报告是此项工作的成果，旨在指导CITES缔约国对进入国际交易

的标本正确应用来源代码。 

 

  

http://www.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6/doc/E-CoP16-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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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最新来源代码和生产方法 

本报告中使用的来源代码定义来自 Conf.12.3 (Rev. CoP17)号决议和 CITES 网站。有关这些术语的进一步解

释，请参阅 CITES 术语表：http://www.cites.org/eng/resources/terms/glossary.php 

来源代码 名称 CITES 附录 定义 

W 野生 I，II，III 野外所获标本。 

X 海域 I，II，III 从不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取得的标本。 

R 捕养动物 I，II，III 
从野外获得卵或幼体后在受控环境中饲养的动物标本，这

些卵或幼体在野外生长至成体的存活率很低。 

D 
人工繁殖动物或

人工培植植物 
I 

为商业目的、符合Conf.12.10（修订版  CoP15）   

号决议规定，并在秘书处注册的养殖场人工繁殖所获的附

录 I 动 物 ， 和 为 商 业 目   

的而人工培植所获的附录I植物，以及这些动物和植物的

部分和衍生物，并根据公约文本第七条第4款规定出口。 

A 人工培植植物 I，II，III 

符 合 Conf.11.11 号 决 议 （ 修 订 版  CoP17 ） 规   

定的人工培植所获植物及其部分和衍生物，并根据公约文

本第七条第5款规定出口（因非商业目的而人工培植所获

的附录I物种标本，以及附录II和附录III物种标本）。 

C 人工繁殖 I，II，III 

符 合 Conf.10.16 号 决 议 ( 修 订 版 )  
规定的、根据公约文本第七条第5款规定出口的人工繁殖

所获动物及其部分和衍生物。 

F 圈养出生 I，II，III 
不符合Conf.10.16 号决议(修订版)“人工繁殖”定义的圈

养出生的动物 (F1或接续世代)及其部分和衍生物。 

U 不明 I，II，III 标本来源不明，但必须说明理由。 

I 没收或扣留 I，II，III 
被没收或扣留的标本，此来源代码必须与其他来源代码一

同使用。 

O 公约前所获 I，II，III 

实施公约规定前所获标本。如果管理机构已签发证明书，

则不需要提供公约规定的任何其他许可证或证明书对出

口、进口或再出口进行授权。 

 

  

http://www.cites.org/eng/resources/terms/glossary.php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2-10-R15.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2-10-R15.pdf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IV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VII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0-16-R11_0.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0-16-R11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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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来源代码二叉式检索表 

制定来源代码二叉式检索表是为了协助缔约国对列入 CITES 清单的标本出口正确应用来源代码。检索表使用

说明如下： 

1. 对于动植物及其部分和衍生物的国际交易，从本页下方的粗体“X”开始。 

2. 回答完每个问题后，按照“是”或“否”的箭头前往下一个方框，一直回答到彩色方框处截止。彩色

方框指示了对标本签发许可证和证明书时应使用的 CITES 来源代码。 

3. 一些方框带星号标记，指示用户应寻求进一步的指导（在第 4.0-7.0 节可以找到）以确定来源代码。   

4. 如果仍然不确定对特定标本应使用哪个来源代码，请咨询 CITES 秘书处。 

5. 另请注意，CITES 清单标本适用一些豁免情况和特殊规定— 本指南第 7.0 节提供了豁免情况和特殊规

定的链接。 

6. 本指南的附录部分还以问卷的形式给出了相同信息（见第 12 页的“问卷流程图”）。 

 
 

 
 

 
 
 
 

来源代码 I — 

没收或扣留所获标本（出口须遵照 Resolution Conf. 

17.8） 

来源代码 O —  

公约前标本（需要提供公约前证明书） 

来源代码 U —  

标本来源不明（出口许可证应附上文字解释为什么使

用该来源代码） 

来源代码 X —  

从不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所获标本 

从下一页左上角的粗体“X”处开始 

该标本是否如 Conf.  14.6 (修订版 CoP16)号决

议所述，从不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所获？ 

是 

是 

该标本是被没收或扣留所获吗？ 

该标本是实施公约规定前所获吗？ 

否 

否 

否 

是 

否 

不需要提供 CITES 出口许可证 否 

是 

是 

该物种是否已被列入 

CITES 附录（I、II 或 III）清单？ 

是否具备确定该标本来源所需的充足信息？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7-08.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7-08.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7-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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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代码 W — 

 野外所获标本 

来源代码 R — 

捕养标本 

否 

来源代码 F — 

 圈养出生所获标本 

是 

是 

是 

来源代码 C —  

人工繁殖标本 

来源代码 D — 

人工繁殖标本 

动物 

附录 I 附录 II 或 III 

该标本是否是从

野外所获？ 

该标本被列入了哪个 CITES 附录？ 

否 

从下一页左上角的“X”处开始 

该标本是否是在受控环境中圈养出生？ 
该标本是否由于亲本在受

控环境中交配或通过其他

方式转移配偶子（有性生

殖 

 

或 

 

在子代开始发育时亲本生

活于受控环境中（无性生

殖）而衍生所获？ 

是 

特殊需要补充动物个体、卵或配子，必须符合公约规定

和相关国家法律、采用无害于其野外生存的方式，除此

之外，繁殖种源的维持是否无需野生标本的补充？ 

否 

不得出口 

不得出口 

是 

是 

养殖场在受控环境中生产出第二代(F2)或

接续世代（F3、F4 等） 

 

或 

 

处于一种被证实能够在受控环境中可靠生

产第二代的管理方式中吗？ 

否 

该标本是否是在 CITES 注册的人工养

殖场人工繁殖所获？ 

该标本为动物 或 植物？ 

是 

是 

该标本是否为了商

业目的而繁殖？ 

繁殖种源的建立是否符合公约规定和

相关国家法 

 

并且 

 

无害于该物种的野外生存？ 

植物 

是 

该标本是否在受

控环境中饲养？ 

否 

该标本是否是从野外

获得的、只有很低的

存活率生长至成体的

卵或幼体？ 

该标本是否已经转

移至附录 II，且依

照 Conf. 11.16 (修

订版 CoP15)号决

议进行标记？ 

该标本是否已被列

入 CITES 附录 II

或 III 清单？ 

否 

否 是 

该标本是否符合公约文本

第 III 条规定的要求？ 

是 — 人工繁

殖标本 

否 

否 

是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6-R15.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6-R15.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6-R15.pdf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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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代码A — 

人工培植标本 

是 

来源代码W — 

 野外所获标本 

来源代码D — 

人工培植标本 

附录I 

该物种被列入了哪个CITES附录？ 

来源代码A — 

人工培植标本 

方框 1 由种子和孢子生长而成的植物的豁免情况 

[Conf. 11.11 [修订版 CoP17]]号决议 

 

 

如果标本于野外收集的种子或孢子生长而成，可以允许例外情况，视为人工培

植标本，但前提是对于涉及的分类单元而言： 

 

a) i) 由于标本到达生殖期所需的时间较长（例如许多树种），因此培植亲本种

源的建立在实践操作上存在重大困难；  

 

ii) 种子或孢子于野外收集，并且在分布国同时也必须是种子或孢子的原产地

范围内的受控条件下生长而成；  

 

iii) 该分布国的相关管理机构已经确定种子或孢子的收集合法且符合有关物

种保护的相关国家法律；以及  

 

iv) 该分布国的相关科学机构已经确定： 

 

A. 收集种子或孢子无害于该物种的野外生存；以及  

B. 允许交易该标本对于保护野生种群具有积极影响；  

 

b) 要符合上述第 a) iv) A.和 B.子款，必须满足以下最低要求： 

  

i) i) 为此目的而收集种子或孢子的方式仅限于允许野生种群再生的方式；  

 

ii) ii) 在此类情况下生产的部分植物是用于建立种植园，以便将来作为培植亲本

种源，成为种子或孢子的补充来源，从而减少或消除从野外收集种子或孢子

的需要；以及 

 

iii) iii) 在此类情况下生产的部分植物是用于移植到野外，以提高现有种群的恢

复能力或重新建立已经灭绝的种群；以及 

 

c) 养殖场为了商业目的在此类条件下繁殖附录 I 物种，在 CITES 秘书处注册，

依照 Conf. 9.19 (修订版 CoP15)号决议关于出口附录 I 物种人工培植标本的

苗圃注册的指导原则。 

附录II或III 

否 

是 

是 

该标本是否为了商

业目的而种植？ 

该标本是否依据

Conf.11.11 (修订版 

CoP17)号决议的豁

免情形，由野外收集

的种子或孢子生长而

成？参见方框1。 

是 

否 

否 

否 

否 

插枝或分株是否

取自于 

不 

被视为培植亲本

种源的野生植

物？ 
是 

该标本是否通

过插枝或分株

生长而成？ 

否 

否 

是 
是 

该标本是否依照 Conf. 

11.11 (修订版 CoP17)号

决议第1b)款由培植亲本

种源衍生的种子、插

枝、分株、愈伤组织或

其它植物组织、孢子或

其他繁殖体生长而成？* 

该标本是否是在CITES注册的苗圃人工培植所获？ 

该标本是否是在受控条件下生

长而成？ 

* 对于嫁接植物，只有在砧木和接穗均取自人工培植的标本时，才被视为人工培植所

获。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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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使用来源代码 R 的补充指导 

CITES 对术语“捕养”的定义是从野外获得卵或幼体后在受控环境中饲养的动物个体，这些卵或幼体在野外只 

 

有很低的存活率生长至成体。尽管捕养一词的定义经过修订后更加具体[)]Conf. 11.16 (修订版 CoP15 号决议，

但它的定义中仍然存在几项模糊不明的条款可作不同的解释，如果定义不明，可能导致来源申报错误。本节提

供了进一步的信息，以协助缔约国正确使用来源代码“R”。 

什么条件构成“生长至成体的存活率很低”？ 

在确定一个标本是否属于可被捕养（按照 CITES 缔约国目前使用的定义）的物种时，生长至成体的存活率是最

基本的考量因素。存活率与物种的生活史策略相关。部分物种为 r-选择物种：子代数量大，但仅有一小部分可

以存活并生长至成体。其他物种为 k-选择物种：子代数量小，但每个个体均有较高的存活率生长至成体。例如，

海龟、鳄鱼、硬骨鱼类和大多数无脊椎动物都是 r-选择物种，它们的产卵数量庞大，但仅有一小部分存活至成

体。而另一方面，大象和大型猫科动物等物种的幼体为 k-选择物种，它们生长至成体的存活率相对较高。因此，

从野外捕养 k-选择物种的幼体对野生种群所造成的影响通常比捕养 r-选择物种所造成的影响要大。因此，捕养

生产方法仅适用于绝大多数个体在野外死于自然原因（例如，被捕食、疾病、环境等）的物种的卵和幼体。 

什么条件构成“在受控环境中饲养”？ 

为了正确使用来源代码“R”，术语“饲养”应与标本在圈养管理下已经经历的生长和/或发育程度有关，而不

一定与圈养的时间长度有关。鉴于不同分类单元的生活史多元化，区分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有些无脊椎动

物的发育速度非常快，因此他们在受控环境下仅两周后就可能被视为被捕养。相反，有些爬行动物（例如，生

长缓慢的乌龟）可能需要在圈养管理下生活很长的时间后，才能被视为被捕养。确定什么条件构成在受控环境

中饲养时，管理机构应与科学机构一同磋商，确定： 

1) 养殖场是否积极提供便于标本健康生长所需的条件（例如，充足的住所、食物、兽医护理等），或者 

2) 仅仅是持有标本等待出口。 

如果管理机构认为养殖场提供生长和发育所需的必要条件，则来自该养殖场的标本有可能是被捕养标本。但是，

如果没有提供此类条件，则该标本有可能是野生标本。但应注意，“在受控环境中饲养”并不暗示动物个体必

须被圈养管理到成年才算满足“被捕养”的定义。 

了解市场 

为了指导对 CITES 来源代码“R”的正确使用，还有一个有用的信息是了解生产的标本要供应的市场的性质和

特征。例如，为了宠物交易而出口的标本通常必须是幼体或初生幼仔。一般而言，这些标本在出口前并没有在

受控环境下经历过重大发育，因此没有被捕养。相反，为了肉类或皮毛交易而出口的物种通常要求个体体型较

大，因此更有可能在受控环境下被长时间饲养，才能达到当前市场所要求的体型。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6-R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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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关于使用来源代码 C 的补充帮助 

1. 对申报者按照人工繁殖标本进行申报的、被列入 CITES 清单的物种的出口标本进行评估时，以下考量因素

将有助于验证标本是否满足 CITES 的“人工繁殖”要求。 

2. 已经确定标本符合 Conf. 10.16 (修订版)号决议定义的人工繁殖条件后，要确定正确的来源代码，必须确定： 

i. 该标本包含在哪个附录中；以及 

ii. 出口的目的（商业或非商业目的）。 

3. 如果标本为人工繁殖的附录 I 物种，且是为了商业目的而繁殖的，则查阅 CITES 网站，确定该标本是否来自

在秘书处注册的养殖场 http://www.cites.org/eng/common/reg/cb/summary.html  

4. 如果标本毫无疑问来自在 CITES 注册的养殖场，则使用来源代码 D。 

5. 如果存在疑问，且申报者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标本来源于在 CITES 注册的养殖场，则不使用来源代

码 D。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该标本实际上是被人工繁殖、从野外捕获还是来自其他来源。 

6. 如果没有可考证的证据证明该标本是依照 Conf. 10.16 (修订版)号决议 的定义人工繁殖所获，则应保持警惕，

并进行更加详细的评估。 

7. 在这一方面，与以下问题有关的信息将有助于确定养殖场是否满足 Conf. 10.16 (修订版)号决议对“人工繁

殖”的定义，并因此使管理机构能够明智地决定是否使用来源代码 C、F 或拒绝申报： 

i. 相关标本是否有任何持有执照的养殖场？如果此物种不存在持有执照的养殖场，则其出口合法

性应受到质疑。 

ii. 各养殖场第一次获得执照的日期或进行经营注册的日期？ 

iii. 为了从野外收集标本，在多久的时间段内签发了多少份许可证，为了建立人工繁殖种群，收集

了多少个体？ 

iv. 年生产量是多少，且基于独立科学机构提供的关于该物种生物特征的建议，这些数量就相关物

种而言可行吗？ 

v. 养殖场保留的物种个体的总数量是多少，构成亲本种源的分别有多少个成年育种雄性动物和雌

性动物？ 

vi. 养殖场是否经过了科学机构和管理机构官员的检验？是否可以出示检验报告？ 

8. 对来源代码的准确性存疑时，进口国的管理机构在必要时应首先咨询出口国的科学机构，确定该物种是否通

常在出口国管理机构的管辖地内人工繁殖。如果还有疑问，应将问题提交给 CITES 秘书处。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0-16-R11_0.pdf
http://www.cites.org/eng/common/reg/cb/summary.html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0-16-R11_0.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0-16-R11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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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相关定义 

这 些 定 义 来 自 CITES 网 站 。 有 关 其 他 术 语 的 解 释 ， 请 参 阅 CITES 术 语 表 ：
http://www.cites.org/eng/resources/terms/glossary.php 

人工培植（针对植

物） 

植物标本： 

 在受控条件下生长而成；以及 

 由符合公约豁免规定的种子、插枝、分株、愈合组织或其他植物组织、孢子

或其他繁殖体或由培植亲本种源生长而成； 

 或者，如果是生产沉香的分类单元，则由来自野外或符合 Conf. 11.11 (修订

版 CoP17)号决议定义的“培植亲本种源”的种子、种苗、幼苗、插枝、嫁

接、压条/空中压条、分株、植物组织或其他繁殖体生长而成。 

人工繁殖（针对动

物） 

在受控环境中出生或生产的动物，且前提是：  

i) 子代开始发育时，如系有性繁殖，交配亲本或转移的配偶子应生活于受控环境；

如系无性繁殖，亲本生活于受控环境。  

ii) 繁殖种源符合出口国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  

a) 按照公约规定和相关国家法律建立，并无害于该物种的野外生存； 

b) 特殊需要补充动物个体、卵或配子，必须符合公约规定和相关国家法律、采

用科学机构提议的无害于该物种野外生存的方式，除此之外，其自我维持无

需野生标本的补充； 

1. 这种补充的目的是为引入新的遗传物质，以防止或减轻近亲繁殖的害

处； 

2. 补充个体来源于遵照 Conf. 17.8 号决议处置的没收动物；或 

3. 用于建立繁殖种源之例外情形；和 

c)  

1. 已经在受控环境生产第二代（F2）或接续世代（F3、F4 等）； 或 

2. 处于一种被证实能够在受控环境下可靠生产第二代的管理方式。  

繁殖种源 处于人工繁殖管理和用于繁殖的全部动物个体。 

受控环境（针对动

物）/  

 

受控条件（针对植

物） 

针对动物：为生产特定物种的目的而操控的一种环境，有设定的边界防止该物种的动

物个体、卵或配偶子进入或逃逸，其典型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圈舍、废物清除、

卫生保健、天敌防护以及食物供给等。针对植物：为了植物生产目的而通过人工干预

进行密切操纵的一种非自然环境。受控条件的典型特征包括但不限于耕耘、施肥、除

草和害虫防治、灌溉，或者盆栽、苗床等育苗操作，以及免除气候影响等。 

培植亲本种源（针

对植物） 

在受控条件下生长的用于繁殖目的的全部植物个体，且必须符合出口国指定 CITES

机构的要求： 

 按照公约规定和相关国家法律建立，且无害于该物种的野外生存；和 

 维持用于繁殖的充足数量，以尽量减少或无需从野外补充，仅可在例外情况

下从野外补充，且补充的数量限制在为了维护培植亲本种源的活力和生产力

所需的必要数量。 

 

7.0 补充指导 

关于许可证和证明书的指导：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VI 

关于与交易有关的豁免规定和其他特殊规定的指导：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VII 

关于 Conf.12.3 (Rev. CoP17)号决议 — 许可证和证明书的指导：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2-03-R17.pdf 

http://www.cites.org/eng/resources/terms/glossary.php
http://www.cites.org/eng/resources/terms/glossary.php#ps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7-08.pdf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VI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VII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2-03-R17.pdf


CITES 来源代码应用指南 

 

 

11 

 

 

附录 

问卷流程图 

 

1. 该标本是否已被列入 CITES 附录（I、II 或 III）清单？ 

 
 
 
 
 
 
 
 
 

2. 该标本是在实施公约规定前所获吗？ 

 
 
 
 
 
 
 
 
 

3. 该动物是被没收或扣留所获吗？ Exports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Resolution. Conf. 17.8 
 
 
 
 
 
 
 
 
 
 

4. 是否具备确定该标本来源所需的充足信息？ 

 
 
 
 
 
 
 
 
 

5. 该标本是否从不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取得？ 

 
 
 
 
 
 
 
 
 
 
 

是………………………………………………………………………………………………………来源代码 I 

否……………………………………………………………………………………………………..前往第 4 题 

是……………………………………………………………………………………………………..前往第 5 题 

否……………………………………………………………………………………………………..来源代码 U 

是……………………………………………………………………………………………………..来源代码 X 

否……………………………………………………………………………………………………..前往第 6 题 

是 ……………………………………………………………………………………………..........前往第 2

题 

否………………………………………………………………………….……不需要提供 CITES 出口许可

证 

是……………………………………………………………………………………………………..来源代码 O 

否……………………………………………………………………………………………………..前往第 3 题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7-08.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7-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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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标本为植物或动物？ 

 
 
 
 
 
 
 
 

7. 该标本是否是从野外所获？ 

 
 
 
 
 
 
 
 
 

8. 该标本是否是从野外获得的、只有很低的存活率生长至成体的卵或幼体？  

 
 
 
 
 
 
 
 
 

9. 该标本是否在受控环境中饲养？ 

 
 
 
 
 
 
 
 
 
 

10. 该标本是否已经转移至附录 II，且依照 Conf. 11.16 (修订版 CoP15)号决议进行标记？ 

 
 
 
 
 
 
 
 
 
 

11. 该标本是否已被列入 CITES 附录 II 或 III 清单？ 

 
 
 
 
 
 

 

动物…………………………………………………………………………………………………..前往第 7 题 

植物…………………………………………………………………………………………………前往第 21 题 

是……………………………………………………………………………………………………前往第 8 题 

 

否……………………………………………………………………………………………………前往第 13 题 

是……………………………………………………………………………………………………..前往第 9 题 

否……………………………………………………………………………………………………..来源代码

W 

 

是……………………………………………………………………………………………………..来源代码 R 

否……………………………………………………………………………………………………前往第 11 题 

是……………………………………………………………………………………………………前往第 10 题 

否……………………………………………………………………………………………………..来源代码

W 

是……………………………………………………………………………………………………..来源代码 R 

否……………………………………………………………………………………………………前往第 12 题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6-R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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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该标本是否符合公约文本第 III 条规定的要求？ 

 
 
 
 
 
 
 
 
 

13. 该标本是否由于亲本在受控环境中交配或通过其他方式转移配偶子（有性生殖） 

或在子代开始发育时亲本生活于受控环境中（无性生殖）而衍生所获？ 

 
 
 
 
 
 
 
 

 
 

14. 该标本是否在受控环境中圈养出生？ 

 
 
 
 
 
 
 
 
 

15. 繁殖种源的建立是否符合公约规定和相关国家法律并且无害于该物种的野外生存？ 

 
 
 
 
 
 
 
 
 
 

16. 特殊需要补充动物个体、卵或配子，必须符合公约规定和相关国家法律、 

采用无害于其野外物种生存的方式，除此之外，繁殖种源的维持是否无需野生标本的补充？ 

 
 
 
 
 
 
 
 
 
 
 
 
 

是……………………………………………………………………………………………………前往第 15 题 

否……………………………………………………………………………………………………前往第 14 题 

是……………………………………………………………………………………………………前往第 16 题 

否……………………………………………………………………………………………………...来源代码

F 

是……………………………………………………………………………………………………前往第 17 题 

否……………………………………………………………………………………………………...来源代码

F 

否………………………………………………………………………………………………………..不得出口 

是……………………………………………………………………………………………………..来源代码

W 

 

是……………………………………………………………………………………………………...来源代码

F 

否……………………………………………………………………………………………………..来源代码

W 

http://www.cites.org/eng/disc/text.php#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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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繁殖种源是否已经在受控环境中生产出第二代(F2)或接续世代（F3、F4 等）或处于一 

种被证实能够在受控环境中可靠生产第二代的管理方式中？ 

 
 
 
 
 
 
 
 
 

18. 该标本被列入了哪个 CITES 附录？ 

 
 
 
 
 
 
 
 

19. 该标本是否为了商业目的而繁殖？ 

 
 
 
 
 
 
 
 

20. 该标本是否是在 CITES 注册的人工养殖场人工繁殖所获？ 

 
 
 
 
 
 
 
 
 

21. 该标本是否是在受控条件下生长而成？ 

 
 
 
 
 
 
 
 

22. 该标本是否依照 Conf. 11.11 (修订版 CoP17)号决议第 1b)款由培植亲本种源衍生的种子、插枝、分

株、愈伤组织或其它植物组织、孢子或其他繁殖体生长而成？* 

 
 
 
 
 
 
 
 

是，该标本为人工繁殖…………………………………………………………………………….前往第 18

题 

 否……………………………………………………………………………………………………...来源代码

F 

附录 II 或 III …………………………………………………………………………………………..来源代码

C 

是……………………………………………………………………………………………………前往第 26 题 

否……………………………………………………………………………………………………前往第 23 题 

是……………………………………………………………………………………………………前往第 20 题 

否……………………………………………………………………………………………………..来源代码 C 

附录 I………………………………………………………………………………………………...前往第 19

题 

是……………………………………………………………………………………………………前往第 21 题 

否……………………………………………………………………………………………………..来源代码

W 

是……………………………………………………………………………………………………..来源代码 D 

否………………………………………………………………………………………………………..不得出口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CITES 来源代码应用指南 

 

 

15 

 

23. 该标本是否是依据 Conf. 11.11 (修订版 CoP17)号决议的豁免情形， 

由野外收集的种子或孢子生长而成？ 

 
 
 
 
 
 
 
 

24. 该标本是否通过插枝或分株生长而成？ 

 
 
 
 
 
 
 
 

25. 插枝或分株是否取自于不被视为培植亲本种源的野生植物？ 

 
 
 
 
 
 
 
 
 

26. 该物种被列入了哪个 CITES 附录？ 

 
 
 
 
 
 
 
 
 

27. 该标本是否为了商业目的而种植？ 

 
 
 
 
 
 
 
 
 

28. 该标本是否是在 CITES 注册的苗圃人工培植所获？ 

 
 
 
 
 
 

是……………………………………………………………………………………………………前往第 26 题 

否……………………………………………………………………………………………………前往第 24 题 

是……………………………………………………………………………………………………前往第 25 题 

否……………………………………………………………………………………………………..来源代码

W 

是……………………………………………………………………………………………………..来源代码

W 

否……………………………………………………………………………………………………前往第 26 题 

附录 I…………………………………………………………………...……………………………前往第 27

题 

附录 II 或 III …………………………………………………………………………………………..来源代码

A 

是……………………………………………………………………………………………………前往第 28 题 

否……………………………………………………………………………………………………..来源代码 A 

是……………………………………………………………………………………………………..来源代码 D 

否……………………………………………………………………………………………………..来源代码 A 

* 对于嫁接植物，只有在砧木和接穗都取自人工培植的标本时，才被视为人工培植所获。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E-Res-11-11-R17.pdf

